台東大學學生五學年修讀學、碩士學位申請表

	申請人

基本資料
	系別
	年(班)級
	學號
	姓名

	
	
	
	
	

	欲申請之系所碩士班名稱
	
	申請日期:

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相關資料(依原就讀學系及欲申請之系所碩士班規定逐項列出)
	

	原就讀學系同意程序
	導師
	
	系主任
	
	院長
	


申請者應於5月1日至10日間，填寫本表並備妥相關資料，經本系班導師、系主任、院長同意後，送欲申請之系所提出申請。

受理申請之系所收件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受理申請之系所碩士班預備研究生甄選委員會審核結果
	□通過
	□不通過

原因：


備註：

依本校學生五學年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辦法第五條規定：受理申請系所甄選通過預研生名單，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之前送教務處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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